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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背景情况 

近日有媒体报道及转载称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与美亚保险合作探索互联网保险业务。 

二、 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报道及转载事项作出如下说明： 

2015 年 2 月 11 日，公司与美亚财产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亚”）签

署了合作协议。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诚信、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合

作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 合作原则 

公司与美亚双方本着诚信、平等、自愿的基本原则签订本协议。公司与

美亚双方充分发挥双方优势，优势互补。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应是双方

长期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2. 合作内容 

公司将美亚的信用保险产品推荐给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的核心企业。 

3. 合作方式 

针对本协议项下合作险种的具体承保业务，由公司向公司相关客户推荐

美亚产品，所有的保险事宜均由美亚和投保客户协商确定并由美亚和投

保人签订保险合同。 

公司和美亚在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无意在双方之间结成或创设任何代理、

合伙、合营关系。 

4. 本次合作可能导致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建立在框架合作层面，公司向美亚推荐客户，但不收取任

何费用，因此不会对公司常态生产经营和当期业绩带来重大影响。 

三、 其他说明 

本次签订的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仅对日后双

方的工作起指导作用，协议书付诸实施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特

提请投资者注意风险防范。 

四、 必要的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网盛生意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二月十四日 

 




